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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做好2016年“红黑”名单
上报工作的通知

局机关各处室，市环境监察局，各市（县）、区环保局:

   根据《无锡市守信示范企业评定与激励实施办法（试行）》（锡政办发〔2013〕265号）、《无锡市典型失信企业“黑名单”曝光实施细则（试行）》（锡政办发〔2013〕264号）等文件精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拟在今年十月中旬向社会集中推出无锡市2016年守信示范企业名单和典型失信企业“黑名单”。按照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现就上报相关“红黑”名单的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1、机关各处室、市环境监察局、各市（县）、区环保局提出符合条件的守信示范企业名单。 

2、局机关各处室、市环境监察局提出列入典型失信企业“黑名单”的建议名单，并填好“列入无锡市典型失信企业‘黑名单’建议表”;各市（县）、区环保局做好辖区内典型失信企业“黑名单”材料审核报送工作。如未能报送的，请提供说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我局。

3、各市（县）、区环保局收集整理并上报本部门失信联动惩戒典型案例材料。

各部门、各单位于2016年9月12日（星期一）前将上述工作的相关材料报市局政策法规处，联系人：朱军，电话：81823454，传真：81823453。
附件：1.无锡市典型失信企业“黑名单”报送表

      2.列入无锡市典型失信企业“黑名单”建议表

      3.无锡市失信联动惩戒典型案例报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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